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国债、地方政府债兑付兑息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结算参与人：

根据 《财政部关于记账式国债 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

２０１２

年还本付息工作有关事宜

的通知》（财库［

２０１１

］

１７２

号）等有关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我公司将代理以下

８

只国债、地方政府

债的兑付兑息资金发放事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国债、地方政府债兑付兑息的具体信息详见下表。

序

号

交易代

码

挂牌名称

兑付

／

兑

息代码

年利

率

（

％

）

付息

方式

（月）

业务

类别

兑付兑

息资金

（元）

债权

登记

日

资金

清算

日

发行人规

定的兑付

／

兑息日

１ ０２００４８ １１

贴债

０３ ０２００４８ ／ ／

兑付

１００．０００ １

月

４

日

１

月

６

日

１

月

９

日

２ ０１９１０１ １１

国债

０１ ０１９１０１ ２．８１ １２

兑付

１０２．８１０ １

月

１０

日

１

月

１２

日

１

月

１３

日

３ ０１９１０２ １１

国债

０２ ０１９１０２ ３．９４ ６

兑息

１．９７０ １

月

１９

日

１

月

１９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４ ０１９９１６ ０９

国债

１６ ０１９９１６ ３．４８ ６

兑息

１．７４０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３

日

５ ０１９１０３ １１

国债

０３ ０１９１０３ ３．８３ １２

兑息

３．８３０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７

日

６ ０１９００１ １０

国债

０１ ０１９００１ ２．０１ １２

兑付

１０２．０１０ １

月

１８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８

日

７ ０１９０２３ １０

国债

２３ ０１９０２３ ３．９６ ６

兑息

１．９８０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９

日

８ ０１０１０７ ２１

国债（

７

）

０１０１０７ ４．２６ ６

兑息

２．１３０ １

月

３０

日

１

月

３０

日

１

月

３１

日

注：“兑付兑息资金”指每百元面值债券的到期兑付或兑息资金。

二、我公司将分别确认各只国债、地方政府债代理兑付兑息资金到账后，于相关国债、地方

政府债的兑付兑息资金清算日进行资金清算， 并于次一工作日将相关资金划付至相关结算参

与人在我公司的交收账户内，由各结算参与人负责及时支付给投资者。享有相关国债、地方政

府债兑付兑息资金但尚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我公司将在其办妥指定交易后，通过相关结

算参与人划付相关资金。

三、相关兑付国债、地方政府债已申报入库作为质押券的，本公司直接将其兑付的到期本

息留存在质押库。自兑付清算日开始，在剩余回购质押券足额的情况下，无需参与人申报，本公

司返还全部或部分到期兑付的质押券本息金额。

特此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安心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２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安心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７００２８ ０７００２９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４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

，

１９０

份额级别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３４３

，

８７１

，

７１８．３９ １

，

４２７

，

９２７

，

８０８．０７ １

，

７７１

，

７９９

，

５２６．４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１５

，

３１３．４６ ５２

，

６１７．７４ ６７

，

９３１．２０

募集份额 （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４３

，

８７１

，

７１８．３９ １

，

４２７

，

９２７

，

８０８．０７ １

，

７７１

，

７９９

，

５２６．４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５

，

３１３．４６ ５２

，

６１７．７４ ６７

，

９３１．２０

合计

３４３

，

８８７

，

０３１．８５ １

，

４２７

，

９８０

，

４２５．８１ １

，

７７１

，

８６７

，

４５７．６６

其中：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９１０２２．５６ ０．００ ９１０２２．５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０．０２６５％ ０％ ０．００５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

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

办理。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或赎回开始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

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查询交易确

认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领先成长股票通过汉口银行

开办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通过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开办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汉口银行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汉口银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

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

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投资者可到汉口银行代销基金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申请。

三、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嘉实领先成长股票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

２

）已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相关业务凭证，到汉口银行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四、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五、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汉口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

申请日（

Ｔ

日）。

六、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汉口银行各指定营业网点就嘉实领先成长股票申请开办 “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嘉实领先成长股票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起（含

１００

元）。

七、扣款方式

１

、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

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八、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汉口银行销售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

相关凭证到汉口银行各指定营业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汉口银行

各指定营业网点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３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汉口银行的有关规定。

十、业务咨询

１

、汉口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６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增长

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注：无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８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１３

，

０４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３５

，

８１６

，

０８０．１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４９

，

１１９．６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４０

，

５３９．２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３５

，

８１６

，

０８０．１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９

，

１１９．６５

合计

３３５

，

８６５

，

１９９．７６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前往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

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 或登陆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或

ｗｗｗ．

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

申购、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上接

A10

版）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

项目 本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

，

９３３

，

２８１

，

２７６．４１

△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１７

，

１７３

，

２８０．３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４

，

１０４

，

２４２．６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

，

４５４

，

５５８

，

７９９．４４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

，

０２９

，

５９３

，

７４１．８８

△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８６４

，

１１９

，

３６７．１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７６

，

０８０

，

４３３．９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６６

，

９４３

，

４３５．１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

，

０３６

，

７３６

，

９７８．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７

，

８２１

，

８２１．３２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２

，

０３６

，

８８１．１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４９２

，

２５０．６２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２

，

８２５

，

３３０．４６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４６８

，

３００．１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７

，

８２２

，

７６２．３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３６８

，

４９０

，

１１１．５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３０

，

２３２

，

０１４．９６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４

，

５２０

，

４８５．９３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０３

，

２４２

，

６１２．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５

，

４１９

，

８５０．０７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１５８

，

３２２

，

９４６．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１５８

，

３２２

，

９４６．００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

，

９７３

，

１５１

，

２７９．０３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１３１

，

４７４

，

２２５．０３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

，

４４２

，

９０１

，

３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９３

，

１３２

，

９７５．６４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５１

，

５９５

，

７６４．１３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

，

２３４

，

９１５．２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５４５

，

２６９

，

１９０．８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８６

，

２０５

，

０３４．１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

，

８３６

，

９４９．６４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４４５

，

７７０

，

０５５．７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６３１

，

６０８

，

０２７．１７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

，

０７７

，

３７８

，

０８２．９４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

项目 本年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

，

７４３

，

２２３

，

８３１．７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２３

，

７８７

，

８７９．２７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３

，

５９３

，

８８８．５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

，

１７０

，

６０５

，

５９９．６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

，

９９１

，

８８２

，

１８７．１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６８７

，

７８４

，

７５３．７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１２

，

７３０

，

４６５．９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６６

，

１６６

，

０５６．９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

，

８５８

，

５６３

，

４６３．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２

，

０４２

，

１３５．８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０

，

６１３

，

６２５．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５８

，

２２８

，

９６６．３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

，

６９３

，

７７８．６５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０

，

５３６

，

３６９．９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２７７

，

５４１

，

３８２．６５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２５

，

３１３

，

６２５．００

项 目 本年金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０２

，

８５５

，

００７．６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２

，

３１８

，

６３７．７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６２

，

２２３

，

６６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０６３

，

１２３

，

６６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３４０

，

２７６

，

８８４．０７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１１３

，

７７２

，

６８４．１６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４１

，

６９６

，

４２０．０９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４５４

，

０４９

，

５６８．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０

，

９２５

，

９０８．２３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５

，

９９５

，

２３３．４１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０７

，

１９７

，

６４３．４５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

，

９３８

，

８０５

，

６７０．６２

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１

，

６３１

，

６０８

，

０２７．１７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武汉邮科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

审计机构认为， 武汉邮科院合并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武汉邮科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武汉邮科院主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

１

、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武汉邮科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２

、 会计年度

武汉邮科院采用公历年制，即自每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３

、 记账本位币

武汉邮科院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武汉邮科院二级子公司美光公司以及三级子公司光迅美国有限公司以美元、武汉邮科院四级子公司烽火国际（波兰）有

限责任公司以波兰兹罗提为记账本位币，烽火国际（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来西亚林吉特为记账本位币，期末按照规定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计价。

４

、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武汉邮科院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武汉邮科院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如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则对个别会计

要素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

１

）本报告期采用的计量属性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

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

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本年度武汉邮科院报表项目中除持有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股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外，其他均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２

）计量属性在报告期发生变化的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内报表项目的计量属性未发生变化。

５

、 外币业务的核算方法及折算方法

外币业务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记账。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

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

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

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

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

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

６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武汉邮科院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同时具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

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权益性投资不作为现金等价物。

７

、 金融工具

１

） 金融工具的分类

武汉邮科院管理层按照取得或承担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目的、基于风险管理、战略投资需要等所作的指定以及金融资

产、金融负债的特征，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

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

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等。上述分类一经确定，不会随意变更。

２

）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

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按票面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

益。实际利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如果单位于到期日前出售或重分类了较大金额的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投资 （较大金额是指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

分类前的总额金额而言），则单位将该类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

计年度内不再将任何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但是，下列情况除外：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或赎回

日较近（如到期前三个月内），市场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合同约定的定期偿付或提前还款方式

收回该投资几乎所有初始本金后，将剩余部分予以出售或重分类；出售或重分类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

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项所引起。

（

３

）应收款项

武汉邮科院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通常按从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收回或处置应收款项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

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

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益。

（

５

）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通常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３

）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武汉邮科院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单位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会

计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单位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

移。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１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

２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在此

种情况下，所保留的服务资产应当视同未终止确认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

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１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

２

）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

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４

）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的报价包括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

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

价格、参照实上相同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５

） 金融资产的减值

武汉邮科院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

查，以判断是否有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由于一项或多项事件的发生而出现减值。减值事项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

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当发生减值迹象时，对金融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

（

１

）应收款项

期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

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

物的价值（扣除预计处置费用等）。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期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期末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

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外，单位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以下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

应收款项账龄 提取比例

％

１

年以下（含

１

年）

１．００

１－２

年（含

２

年）

３．００

２－３

年（含

３

年）

５．００

３－４

年（含

４

年）

２０．００

４－５

年（含

５

年）

５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

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

时性的，则认定该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减值损失。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８

、 存货

１

） 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在途物资、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周转材料等大类。

２

） 存货的盘存制度

武汉邮科院的存货采用永续盘存制。

３

） 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除器件公司及虹信公司存货日常核算以计划成本计价，期末结转材料成本差异，将计划成

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外，其他公司存货发出采用加权平均法核算。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存货，以该存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

的存货通常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

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存货的成本。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

并方式取得的存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

４

）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采用在领用时一次摊销法。

５

）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武汉邮科院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通常

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

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

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以所生产的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

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９

、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武汉邮科院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或者本公司对被

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１

）初始计量

武汉邮科院分别下列两种情况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初始计量：

（

１

）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Ａ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单位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在

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

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公

司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 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费用、评估费

用、法律服务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Ｂ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成本为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

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

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

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武汉邮科院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 应当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

理：

ａ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

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例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下同）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ｂ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

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购买方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其在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失的金额。

（

２

）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Ａ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

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

核算。

Ｂ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Ｃ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

外。

Ｄ

、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

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若非货币资产交换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Ｅ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取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债权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２

） 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依据

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 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

方一致同意时存在，则视为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

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则视为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

３

）后续计量及收益确认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的成

本法核算。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

１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取得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除取得

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 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利润确认当期投资收益。

（

２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同时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应按照持股比例与被投资

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中归属于本企业的部分，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增加或减少资本

公积。

当期投资损益为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 在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

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时，在被投资单位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对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与本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政策、以武

汉邮科院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提的折旧额或摊销额， 以及以武汉邮科院取得投

资时有关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确定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等对被投资单位净利润的影响进行调整， 并且将武汉邮科院

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损益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武汉邮科院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内部

交易损失，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资产减值》等规定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则全额确认。

在确认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时， 以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

至零为限（投资企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如果被投资单位以后各期实现盈利的，在收益分享额超过未确认的亏损

分担额以后，按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的金额，依次恢复长期权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已经持有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如存在与该投资相关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按

原剩余期限直线法摊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１０

、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最初按实际委托贷款的金额入账。并按期计提利息，计入损益，即在各会计期末，按照规定利率计提应收利息，

相应增加委托贷款的账面价值。计提的利息如到期不能收回，则停止计提利息，并冲回原已计提的利息。

期末对委托贷款本金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有迹象表明委托贷款本金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则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计提的

减值准备冲减投资收益。

１１

、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指为赚取租金或为资本增值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或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

物。

武汉邮科院对现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计量。对按照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与武汉邮科院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相同的折旧或摊销政策。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

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

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

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１２

、 固定资产

１

）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

１

）与该项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

２

）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２

） 固定资产分类

固定资产分类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

３

） 固定资产计量

固定资产通常按照实际成本作为初始计量。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使该固定资产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时，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其增计后的金额不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４

）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武汉邮科院固定资产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提取折旧。各类固定资产的预计残值率、折旧

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残值率（

％

） 年折旧率（

％

）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５ ３ ２．７７

机器设备

５－７ ３ １３．８６－１９．４０

运输设备

５－７ ３ １３．８６－１９．４０

办公设备及其他

５－７ ３ １３．８６－１９．４０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

旧额。

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

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

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５

）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

产采用与自有应计折旧资产相同的折旧政策。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会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资产尚可使用

年限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

期间内计提折旧。

６

） 闲置固定资产

当固定资产不能为武汉邮科院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服务时，武汉邮科院将列入闲置固定资产管理，闲置

固定资产按照在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１３

、 在建工程

１

） 在建工程类别

在建工程以立项项目分类核算。

２

） 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

在建工程项目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所建造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工程实际成本

等，按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额。

３

） 在建工程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 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一旦计提，不得转回。

１４

、 无形资产

１

） 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

确认：

（

１

）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

２

）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２

） 无形资产的计价方法

无形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３

） 无形资产使用寿命及摊销

武汉邮科院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为有限的，估计该使用寿命的年限或者构成使

用寿命的产量等类似计量单位数量；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应摊销金额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

４

） 资产负债表日，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与前期估计不同

时，改变摊销期限和摊销方法。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

有限的，则按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５

） 研究开发支出

武汉邮科院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支出是指单位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探索性的有计划调查所发生的支出，是为

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已进行的研究活动将来是否会转入开发、开发后是否会形成无形资产等均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阶段支出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

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发生支出。相对于研究阶段而言，开发阶段是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

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

武汉邮科院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

确认为无形资产：

（

１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

２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

３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

４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

５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６

） 无形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 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１５

、 长期待摊费用

武汉邮科院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１

年以上的各项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

按实际支出入账，在项目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１６

、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按实际收到的款项记账，于资产负债表日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债券利息费用，在实际利率与票面利

率差异较小的情况下，采用票面利率计算确定利息费用。

１７

、 借款费用

１

）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武汉邮科院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

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

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

（

１

）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

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

２

）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

３

）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 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３

个月的， 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

化。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２

）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发生的借款费用，满足上述资本化条件的，在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

状态前所发生的，计入该资产的成本，在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后所发生的，于发生当期直接计入财务费用。

３

）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扣除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其辅助

费用在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前予以资本化。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

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１８

、 股份支付

１

） 股份支付的种类

武汉邮科院的股份支付分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于权益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不确

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对于现金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定

成本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

２

）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按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

权等权益工具，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选用的期权定价模型至少考虑以下因素：（

１

）期权的行权价格；（

２

）期权

的有效期；（

３

）标的股份的现行价格；（

４

）股价预计波动率；（

５

）股份的预计股利；（

６

）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

３

） 确认可行权权益工具最佳估计数量的依据

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武汉邮科院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信息作出最佳估计，修正预计可行

权的权益工具数量。在可行权日，最终预计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与实际可行权数量一致。

根据上述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和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截至当期累计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再减去前期累

计已确认金额，作为当期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１９

、 辞退福利

武汉邮科院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在

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确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产生的预计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武汉邮科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准则》对内部退休人员支出在满足以下条件的确认为预计负债并同时

计入当期损益，应当满足的条件：

１

） 内部退休计划在首次执行日之前已经过院长办公会批准并已实施， 不包括在首次执行日之后批准实施的内部退休

计划；

２

） 内部退休人员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５

年或者工龄已满

３０

年的企业职工；

３

） 内部退休人员支出仅包括自首次执行日至法定退休日企业拟支付给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按规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

在综合考虑物价上涨补偿等因素后武汉邮科院未对付款时间超过一年的辞退福利进行折现。

２０

、 预计负债确认原则

１

）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若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则将其确认为负债：

（

１

）该义务是单位承担的现时义务；

（

２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武汉邮科院；

（

３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武汉邮科院的亏损合同和承担的重组义务符合上述条件的，确认为预计负债。

２

）预计负债最佳估计数的确定方法

如果所需支出存在一个金额范围，则最佳估计数按该范围的上、下限金额的平均数确定；如果所需支出不存在一个金额

范围，则按如下方法确定：

（

１

）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时，最佳估计数按最可能发生的金额确定；

（

２

）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时，最佳估计数按各种可能发生额及其发生概率计算确定。清偿确认的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

部分预期由第三方或其他方补偿的，则补偿金额在基本确定能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所确认负

债的账面价值。

２１

、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在武汉邮科院能够满足其所附的条件以及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实际收到的

金额计量；对于按照固定的定额标准拨付的补助，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且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

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２２

、 收入确认原则

１

） 销售商品

武汉邮科院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

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２

） 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

度，根据实际选用下列方法情况确定：

（

１

）已完工作的测量。

（

２

）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

３

）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武汉邮科院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 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

不公允的除外。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

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

１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

务成本。

（

２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３

） 让渡资产使用权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武汉邮科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武汉邮科院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

使用权收入金额：

（

１

）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

２

）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４

） 出售投资的收入

出售投资的收入于该投资的所有权转移至买家时确认。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投资所有权的转移：

（

１

）出售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

２

）股权出售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

３

）买卖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

４

）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５０％

），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

５

）购买方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被购买方与股权相对应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２３

、 租赁

武汉邮科院将满足以下标准之一的确认为融资租赁：

１

） 在租赁期届满时，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２

） 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预计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在租赁开始日可

合理地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３

） 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４

） 就承租人而言， 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租赁资产性质特

殊，如果不作较大修整，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除融资租赁以外的租赁为经营租赁。

２４

、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武汉邮科院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核算。

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

１

）武汉邮科院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Ａ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Ｂ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

２

）武汉邮科院对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Ａ

、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

Ｂ

、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

３

）武汉邮科院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

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除下列情况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武汉邮科院确认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

１

）商誉的初始确认；

（

２

）同时满足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

Ａ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Ｂ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

３

）武汉邮科院对与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投资产生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Ａ

、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的转回的时间；

Ｂ

、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３

）所得税费用计量

武汉邮科院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况产生的所得税：

（

１

）企业合并；

（

２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

２５

、 企业年金

１

） 武汉邮科院企业年金基金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确认、计量和列报。年金基金分别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和净资

产进行确认和计量。

２

） 企业年金基金在运营中取得的金融产品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３

） 企业年金的净资产分别企业和职工个人设置账户，根据企业年金计划按期将运营收益分配计入各账户。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收购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且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

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１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２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国华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

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 斌

经办律师： 李丽

谭四军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 烽火科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２

、 烽火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３

、 武汉邮科院关于同意本次收购的决定。

４

、 烽火科技关于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

５

、 烽火科技与武汉邮科院签署的《划转协议书》。

６

、 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３３９

号）。

７

、 相关承诺：

１

） 烽火科技关于保证烽火通信独立性的承诺；

２

） 烽火科技关于避免与烽火通信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３

） 烽火科技关于规范与烽火通信之间的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４

） 武汉邮科院关于避免与烽火通信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５

） 武汉邮科院关于规范与烽火通信之间的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８

、 烽火科技关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９

、 烽火科技关于持股

５％

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说明。

１０

、 烽火科技及相关方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以及其在核查期间持有或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１１

、 烽火科技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核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１２

、 烽火科技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能够提供《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材

料的说明。

１３

、 武汉邮科院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１４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备查地点：

１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３

、本报告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武汉市

股票简称 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收购人名称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 变动比例：

５５．１２％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无。本次收购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涉及资金支付。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